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剖析國道交通事故的危險因子 

邱創賦 

交通部統計處編審 

摘要 

高速公路連貫台灣南北、行車成本親民，但車流大、車速快，若發

生交通事故，造成人車財物損傷、車流回堵壅塞等影響亦鉅。本研究嘗

試整合相關公開資訊，以地理圖資定位尺標，與羅吉斯迴歸模型(logistic 

regression model)等統計方法，剖析造成國道交通事故可能風險因子，

於單純敘述統計外，具體量化各收費門架區間，以及降雨量、車流量或

壅塞、尖峰時段、周休或 3 日以上連假、月份、散落物、貨車多寡等對

事故發生機率影響。 

壹、 研究目的與範疇 

高速公路為縱貫台灣西部運輸路網主動脈，公路安全則是交通管理

亙古不變核心圭臬。本研究依 108 年國道車輛通行量、速、時、地，以

及散落物事件與交通事故(死傷、財損)基礎資料，嘗試建構國道事故危

險因子模型，期供後續精進國道安全管理措施參用。 

為於建模過程精準分類、標註危險因子與估算影響程度，本研究鎖

定「可透過經緯度(里程位置)定位」部分，捨棄未設置 ETC 門架之橫向

路線，聚焦國 1、國 3 及國 5 等縱向路線，並以高速公路警察局轄管 A1

類(造成人員當場或 24 小時內死亡)、A2 類(造成人員受傷或超過 24 小

時死亡)及 A3 類(僅有車輛財物受損)「國道交通事故」作為研究標的，

搭配本研究主動蒐集可定位分類的其他資訊，剖析造成國道交通事故可

能風險因子。 

以下本研究所提「國道」，指國 1、國 3 及國 5；「事故」指發生於

前述國道路線上之 A1、A2 及 A3 類交通事故；最細地理分析尺度，則

以每座 ETC 門架及其前後交流道為一單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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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國道現況與問題 

一、 國道 ETC 門架概況(表 1) 

依國發會政府資料開放平臺「國道計費門架座標及里程牌價表」

顯示，108 底我國共有 335 座 ETC 門架，若依國 1、國 3 及國 5 路

線分，各設置 163 座、158 座及 14 座，南下、北上各半；再以門架

座標定位至北部(新竹以北)、南部(雲林以南)及中部(苗栗以南至彰化

以北)路段，則以北部路段設置較多，但國 3 則以南部路段門架較多。 

雖各門架非等距分布，但透過門架經緯度座標細分各項國道車輛

通行觀測值，有利於模型建構過程之資料標註，以及後續導入串接其

他如氣象等資訊。 

表 1 108 年國道 ETC 門架數 
單位：座 

 南下 北上 合計 

國道 1 號 81 82 163 

北部路段 36 36 72 

中部路段 20 20 40 

南部路段 25 26 51 

國道 3 號 79 79 158 

北部路段 25 24 49 

中部路段 27 27 54 

南部路段 27 28 55 

國道 5 號 7 7 14 

總計 167 168 335 

說明：整理自國發會政府資料開放平臺「國道計費門架座標及里程牌價表」。 

二、 國道事故現況(圖 1、表 2) 

108 年國道共發生 28,860 件事故，觀察各事故位置與國道路線

套疊圖，可略見其分布概況。其中國 1 有 20,986 件，占比高達 72.7%，

國 3 及國 5 各有 7,726 件及 148 件，分別占 26.8%及 0.5%。 

若就南下、北上方向觀察，以北上 15,061 件較多，占 52.2%，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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細分北、中、南部 3 路段別，國 1 的中、南部路段，以及國 3 的南部

路段反而以南下方向事故件數較多，各路線及路段風險程度不一。 

若將表 2 及表 1 對應事故件數與門架數相除，國 1 每座門架平均

2~3 天即發生 1 次事故，國 3 每座門架平均每周發生 1 次，國 5 則每

座門架平均每月發生 1 次事故，為國道安全管理帶來極大挑戰。 

 

表 2 108 年國道事故件數 

單位：件 

 南下 北上 合計 

國道 1 號 10,164 10,822 20,986 

北部路段 4,470 5,958 10,428 

中部路段 2,403 2,146 4,549 

南部路段 3,291 2,718 6,009 

國道 3 號 3,568 4,158 7,726 

北部路段 1,956 2,203 4,159 

中部路段 965 1,370 2,335 

南部路段 647 585 1,232 

國道 5 號 67 81 148 

總計 13,799 15,061 28,860 

說明：北部為新竹 (含) 以北，南部為雲林 (含) 以南，餘為中部；以下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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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1.依 GIS-T 平台國道路線圖資繪製台灣及國道路線底圖。 

2.清洗主辦單位提供事故里程位置資訊，以經緯度比對歸戶至最近門架

後，以符號「+」標示事故。 

3.於國 1、3、5 以外路線發生事故未於本圖標示。 

 

圖 1 108 年國道路線及事故位置 

經度 

緯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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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國道事故熱區(圖 2、圖 3) 

經清洗每件事故發生里程位置，比對標註至最鄰近門架後，可將

事故逐一與門架串接，進而找出事故熱區。 

圖 2(a)顯示國 1 南下事故以豐原至大雅(649 件)及湖口至竹北

(509 件)間最多，前 10 大事故熱區合計發生 3,698 件，占其總南下事

故件數的 36.4%，並集中於北部與南部路段。圖 2(b)顯示國 1 北上以

林口(文化一路)至高公局(643 件)及高公局至五股(532 件)事故件數最

多，前 10 大事故熱區合計發生 4,058 件，占國 1 全體北上事故件數

的 37.5%。 

國 3 部分參見圖 2(c)及 2(d)，南下、北上方向前 10 大事故熱區

各發生 1,594件與 2,027件，占國 3全體南、北向事故總件數之 44.7%

及 48.7%。不論南下、北上，排入前 10 大者皆以北部路段居多，其

中南下以安坑(中央、安康路)至中和(連接台 64)之 312 件最多，北上

則是土城(接台 65)至中和(接台 64)之 578 件最多。 

至於國 5 之事故件數分配，南北雙向均以坪林行控專用道及頭城

間最多，參見圖 2(e)及 2(f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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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 108 年國道 10 大事故熱區－依路線及方向分 

說明：(a)、(b)、(c)、(d)之  指北部路段，  指中部路段，  指南部路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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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道事故除了發生點位不同外，在時間分布上亦不盡相同。圖 3 即清

楚顯現不同月份之事故件數差異。下一節模型設定將詳細說明如何將國道

事故的時空差異納入考量。 

參、 模型設定及方法 

本研究採用羅吉斯迴歸模型，將 108 年國道交通事故原始檔整理成

縱橫資料(panel data)格式，參見圖 4。從時間軸來說，108 年可細分為

1，2，···，8,760(=24 小時/日×365 日)小時，從空間軸來看，ETC 門架

圖 3 108 年國道事故分布－依門架與月份分 

說明：本圖橫軸為門架，縱軸為月份，value 為事故件數分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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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國道分割為 335 個路段，其中國道 1 號南北向合計 163 個路段、國

道 3 號 158 個路段及國道 5 號 14 個路段。時間軸與空間軸交織成維度

8,760×335 的矩陣，共 2,934,600 個元素。在每個元素位置上只會出現

兩種情況：一是有交通事故發生，另一則是沒有交通事故發生，因此，

我們可以定義一個二元隨機變數 

𝑌𝑖 = {
1   發生１件以上交通事故，

0   未發生交通事故。   
           (1) 

其中，i=1，2，···，2,934,600。若𝑌𝑖 = 1的機率用𝜋𝑖表示，𝑌𝑖 = 0的

機率即為1 − 𝜋𝑖，由此得知𝑌𝑖的期望值E(𝑌𝑖)，也就是發生交通事故的平

均機率是 

E(𝑌𝑖) = 1 ∗ 𝜋𝑖 + 0 ∗ (1 − 𝜋𝑖) = 𝜋𝑖 

羅吉斯迴歸模型是將前述發生交通事故的機率轉換為羅吉斯值，再

採以迴歸式估計。模型設定如式(2): 

logit(𝜋𝑖) = 𝑙𝑜𝑔
𝜋𝑖

1 − 𝜋𝑖
= 𝑋𝑖

′𝛽 + 𝜀𝑖           (2) 

其中， π𝑖

1−π𝑖
是發生交通事故的機率除以未發生交通事故的機率，又稱

為勝算比(odds ratio)；logit 為羅吉斯函數，是對勝算比取對數後的值。

圖 4 縱橫資料格式 

說明：本研究自行繪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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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吉斯值與事故機率的關係是，當羅吉斯值大(小)於 0，則事故的機率

超過(低於)50%，因此在本研究中，羅吉斯值愈大，表示事故機率愈高。 

其次，𝑋𝑖是縱行向量，其元素代表肇致 i 樣本發生交通事故的影響

因子(即解釋變數)。𝛽亦是縱行向量，其元素為各影響因子的迴歸係數；

𝜀𝑖則是誤差項。 

(2)式用最大概似法估計迴歸係數�̂�，再取羅吉斯函數的反函數可得

到發生交通事故機率的估計值，如式(3)： 

𝜋𝑖 = logit(πi)
−1 =

𝑒𝑋𝑖
′𝛽

1+𝑒𝑋𝑖
′𝛽

        (3) 

(3)式能確保所估得的每個交通事故機率𝜋𝑖介於 0 與 1 之間。 

為瞭解各危險因子𝑋𝑖對交通事故機率的影響大小，可行作法是對(3)

式𝑋𝑖向量中的第 j 個解釋變數𝑋𝑖𝑗取偏微分，如下式： 

𝜕𝜋𝑖
𝑋𝑖𝑗

= 𝛽𝑗𝜋𝑖(1 − 𝜋𝑖)          (4) 

由(4)式可求得解釋變數𝑋𝑖𝑗對於發生交通事故機率的邊際影響

(marginal effect)值，在比較各解釋變數的邊際影響值後，可凸顯危險

因子之大小。 

若之後取得解釋變數𝑋𝑖的樣本外數值，例如圖 4 中任一點 109 年解

釋變數資料，就可透過(3)式評估該特定時點與門架路段發生交通事故的

機率。 

值得強調的是，本研究將國 1、國 3 及國 5 縱向國道事故資料彙集

成一條迴歸式，而非拆分為 3 條迴歸式分別估計，以避免樣本選擇偏誤

(sample selection bias)問題(即以特定不具代表性的樣本作出偏差推

論)。 

另外本研究資料格式劃分細緻(共 2,934,600 方格)，目的是儘可能

將事故件數分散在不同方格內，以符合羅吉斯迴歸模型為二元機率模型

的假設，更精確離析事故發生原因。若粗略劃分，會導致有些方格內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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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件數多，有些方格內則少，二元機率模型反而無法分辨何者機率較高

的問題，以及不易精準離析事故發生原因。不過，劃分細緻的結果是導

致事故機率降低，就 108 年資料而言，2,934,600 方格中有發生事故的

方格為 26,483 個，平均事故機率為 0.902%，其中國 1 高於平均為

1.339%，國 3 為 0.521%，國 5 為 0.121%。基於前述設定，本研究重

心將是以科學方法釐清各個解釋變數對事故機率的影響(即邊際影響值)，

而非事故本身的機率。 

肆、 資料來源及處理 

108 年國道「事故」資料檔共 31,218 件，因本研究聚焦縱向國道，

總件數縮減為 28,860 筆。因事故資料檔記錄事故發生時間(日期及小時)

及地點(包含國道別、方向、路線里程)等，將其與公開資訊「國道計費

門架座標及里程牌價表」檔結合，即可將每筆事故標示在本研究所設計

的縱橫資料方格內，作為本研究模型之被解釋變數。 

(2)式等號右列解釋變數處理方式與事故資料大致相同。根據過往研

究，天候狀況與行車息息相關。本研究蒐集中央氣象局「觀測資料查詢

系統」之「降雨量」、「降雨時數」、「溫度」、「風速」及「最大陣風」等

5 個可能導致事故氣象資料，並依降雨量是否大於零另外設定「降雨」

虛擬變數，再比對 471 個氣象站與 335 門架經緯度間距離，以距離最

短氣象站資料代入各門架路段天候概況。 

在探究事故相關因素時，車流狀況絕不可忽略。本研究擷取高速公

路局－交通資料庫之「M03A 各類車種通行量統計」各門架路段每 5 分

鐘輛次資料，據以加總為小時資料。除「車流量」外，另可按車種區分

為小客車、大客車、小貨車、大貨車、聯結車等，並定義「貨車占比」

為大貨車、小貨車與聯結車輛次合計占總車流量比重，主要考量貨車相

對較重、重心較高，且在夜間或高速行駛狀態下相對不安全。 

另考量車速攸關行車安全，再以「M05A 站間各車種平均行駛車速」

中每 5 分鐘車速資料，加總得每小時「平均車速」與本研究定義之「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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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車速(即前一小時最後 5 分鐘車速)」等兩變數。此外，若平均車速低

於 40 公里，另定義「壅塞」虛擬變數，目的是檢驗壅塞是否容易引起

事故。 

國道「散落物」危及行車安全，許多事故即是因散落物引起，因此

亦為本研究考慮的主要變數之一。 

鑒於國道在上、下班期間車流量集中，特別容易發生事故，為捕捉

此狀況，本研究定義上午 07:00–09:00 及下午 16:00–18:00 為「尖峰時

段」虛擬變數；另一個須考量的時間因素為周休及三天以上連假，因這

兩種假期與平常日車流不盡相同，故設定「周休」與「連假」虛擬變數

(以平常日為對照組)；另外由圖 3 可發現，事故分布除在門架間呈現明

顯差異，月間也隱約存在差異，故設定 11 個「月份」虛擬變數(以 1 月

為對照組)。 

由於(2)式估計模型包含 3 條國道資料，為比較各國道間發生事故

機率，選定國 1 為對照組，納入「國 3」及「國 5」兩個虛擬變數，並

設定圖 2 所列國 1、國 3 之事故熱區及國 5 南、北向門架，共 52 個「門

架路段」為虛擬變數。 

最後考量變數間交互影響關係，設定「尖峰時段與周休相乘」、「尖

峰時段與連假相乘」變數，以觀察兩種假期的尖峰時段相較於平常日的

尖峰時段在事故機率上是否有顯著差異。另外也設定「周休分別與國 3、

5 相乘」，及「連假分別與國 3、5 相乘」等變數，目的是觀察國 3、5 相

較於國 1 分別在周休及連假上是否有顯著差異。第三種狀況是「壅塞分

別與國 3、5 相乘」，目的是觀察國 3、5 相較於國 1 在壅塞狀況下是否

有顯著差異。最後是「尖峰時段分別與國 3、5 相乘」，目的是觀察國 3、

5 相較於國 1 在尖峰時段下是否有顯著差異。 

本研究解釋變數大致可區分為類別變數(即前述本研究自行設定虛

擬變數)、連續變數及其他變數(即相乘項)3 類。另因個資限制，本研究

未能納入駕駛人屬性、駕駛行為等。 



12 

伍、 估計結果與分析 

本節說明(2)式羅吉斯迴歸模型估計結果，以及利用(4)式計算得到

各個解釋變數對事故發生的邊際影響。 

一、 羅吉斯迴歸模型估計結果(表 3) 

天候變數中，降雨及降雨量(已取對數)對事故發生機率具顯著正

向影響，而降雨時數、溫度、風速及最大陣風等，則不具顯著水準驗

證其影響。 

其次，車流量(已取對數)愈大、貨車占比愈高，也對事故發生機率

有顯著正向影響。而國道壅塞、散落物情況也造成事故機率升高。此

外，上、下班尖峰時段發生事故機率相對較高。周休及連假對事故發

生機率也呈顯著正向影響。在月間差異方面，上半年二至五月事故發

生機率較低，下半年八月後事故機率較高。 

由國 3、國 5 路線及各門架路段熱點虛擬變數估計結果可知，3

條國道中國 1 相對危險，國 3 次之。另除了國 3 南下之土城連接台

65(第 50 個變數)、霧峰(第 53 個變數)，以及國 3 北上之鶯歌系統連

接國 2(第 63 個變數)不顯著外，其餘國 1 及國 3 共 37 個熱區門架路

段均呈現正值且顯著，顯示這些路段事故機率較高。另因國 5 各路段

估計結果皆不顯著，故未於表 3 呈現。 

在交互影響方面，尖峰時段分別與周休、連假相乘的估計係數為

負，顯示周休與連假在尖峰時段的事故機率相對較平常日的尖峰時段

為低。至於各國道在不同假期的比較上，僅國 3 在周休時的事故機率

較低，其他時間各國道可說無顯著差異。另外，國 3 在壅塞或尖峰時

段，皆相對較國 1 危險。 

二、 各解釋變數對事故發生邊際效果(表 4) 

邊際效果是指不考慮其他解釋變數時(假設其他變動為 0)，單一

個連續型變數變動一單位，或單一個類別型變數發生(相較於不發生)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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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某兩個類別變數同時發生(加乘)對事故發生機率造成的影響。 

類別變數之國道別部分，國 1 的邊際效果 0.406%最高，國 3 及

國 5 分別較國 1 低 0.145 及 0.226 個百分點；也就是若不考慮其他因

素，車輛行駛在國 1 發生事故的機率最高。 

天候部分，雨天的邊際效果 0.441%，較晴天 0.310%高 0.131 個

百分點，代表雨天開車發生事故機率相對較高。路況壅塞時行車發生

事故的機率是 0.537%，較不壅塞時高 0.219 個百分點。尖峰時段事

故機率較離峰時高 0.043 個百分點。有散落物情況的邊際效果 0.405%，

亦較無散落物時高 0.085 個百分點。 

在假日別方面，連假邊際效果 0.400%最高，周休 0.368%次之，

平常日 0.306%最低。在月份差異方面，十二月行車發生事故的機率

0.380%最高，其次為十一月 0.362%，相對而言，在四月行車發生事

故的機率最低，為 0.271%。最後一個類別變數是門架別，最危險的前

4 個門架都落於國 3，以田寮南下至燕巢系統之 1.002%最高，北上方

向的土城(接台 65)至中和(接台 64)0.881%、沙鹿至清水服務區

0.879%，以及燕巢系統(接國 10)至田寮 0.879%次之。第 5 危險的門

架路段是國 1 豐原南下至大雅的 0.784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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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羅吉斯迴歸模型估計結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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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在連續變數部分，模型中以取對數方式呈現降雨量，其邊際

效果顯示單位小時門架路段降雨量每增加 1%會提高 0.088%的事故

機率。 

車流量在模型中也以取對數方式呈現，其邊際效果顯示單位小時

通過門架路段的輛次每增加 1%會使事故機率提高 0.443%，以 108 年

為例，單位小時門架路段的平均車流量為 2,053 輛次，若每小時增加

21 輛次，事故機率將提高 0.443%。  

表 3 羅吉斯迴歸模型估計結果(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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貨車占比若增 1%，事故機率將提高 0.371%。108 年行駛國道貨

車占比為 33.7%，若占比增至 34.0%(單位小時門架區間總車流 2,053

輛次中，貨車增加 7輛次，非貨車減少 7輛次)，事故機率將提高 0.371%。 

單位：%；百分點 

表 4 羅吉斯迴歸模型解釋變數之邊際效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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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中的其他變數為加乘效果。以「周休&尖峰」為例，本小節

第 3、4 段提及於尖峰時段行車之事故機率較離峰高出 0.043 個百分

點，為 0.355%，同樣的，周休時會比平常日高出 0.062 個百分點，為

0.368%，此處加乘效果的意義是若在周休的尖峰時段行車，則事故機

率 將 降 低 0.072 個 百 分 點 ， 因 此 事 故 機 率 總 效 果 為

0.651%(=0.368+0.355-0.072)。另一個例子是考量「國 3&壅塞」相乘

項的加乘效果(+0.131個百分點)，代表行車於國 3且處於壅塞情況時，

事故機率將較行車於國 3 的 0.261%，與遇壅塞時的 0.537%，再增加

0.131個百分點，總效果為 0.929%(=0.261+0.537+0.131)，依此類推。 

陸、 結論與建議 

108 年國道事故 28,860 件，與實際通行 59 億 7,497 萬輛次相比，

占百萬分之 4.8，與本研究劃定 2,934,600 觀測方格相較，占千萬分之

9.8，所估得事故機率皆極低，但切不可因此輕忽其對國家社會及國人的

傷害。本篇於第壹及參節即強調研究目的不在預測事故本身機率，而是

希望透過科學方法釐清各個解釋變數對事故機率的影響，並據以評估後

續可採行的安全管理措施。 

本研究未能取得如國道彎度、匯流設計、路面高低及寬度等路況資

訊，後續或可參考表 4，檢視邊際效果較高的幾個門架路段路況，評估

是否仍有硬體改善空間；或進一步估算其與天候加乘效果，據以評判強

化路面排水材質、管道，及路側防風等設計必要性。 

另外，尖峰時段、周休、連假、壅塞，甚或 11 及 12 月皆是顯著造

成事故機率增加之因素，持續強化國人對此現象之重視並進而引導民眾

自主調整行車時間，或增加相應時段警示力道，皆有助於國道安全的提

升。 

而減少散落物及貨車可能造成的國道風險部分，除有賴於車輛載體

限制與標準規範政策施行外，亦可進一步評估散落物與門架加乘效果，

或參考本研究已歸戶至門架事故統計，作為結合拖吊業者相關拖吊車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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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源布點評估應用。 

本研究以 108 年為例，若能納入過去歷史資訊，將可透過跨年期模

型比對，檢視政策效益。 


